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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優秀人才申請須知(一)

序號 開會時間 收件時間
1 112年3月中旬 112年3月6日前
2 112年5月中旬 112年5月2日前
3 112年7月上旬 112年6月30日前
4 112年9月中旬 112年8月31日前
5 112年11月中旬 112年11月3日前

一、目的

為協助本校各單位延攬優秀人才參與研究計畫、擔任教學、協助科技研發及推展校務，讓國內外優秀人才之學術能量

在本校扎根及擴散，並提升國際影響力。

二、申請資格

延攬國內外卓越人才，由本校各單位(院、系、所、中心、處、館、室)提出申請。

三、申請程序

(一)申請期限：延攬優秀人才審查會，每年至少召開5次，故申請資料，請依表之收件時間提出申請，未依限提供申請

資料者將提下次延攬優秀人才審查會審查。(適用新聘)

(二)申請文件

備齊受延攬人(1)個人資料表、(2)計畫書、(3)最高學位證明、(4)身分證明影本(身分證/護照)、(5)外國人身份檢核表

(有居留證、工作許可亦請提供影本)、(6)聘約、(7)體檢檢核表、(8)延攬優秀人才工作報告表(續聘)。

表格下載→(新聘)a.中文版/b.英文版、(續聘)c.中文版/d.英文版 (表格下載請點擊取得連結)

https://ord.ncku.edu.tw/article-download.html


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優秀人才申請須知(二)

四、審查

各單位申請案經由e化系統提出申請，新聘案提送延攬優秀人才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定，由本處(學術組)

製發核定函、經費核定清單及委請本校人事室製發聘書，各單位應協助人員辦理報到。

五、經費來源及結案

(一)申請單位得於補助期間內，由自籌經費支應，申請單位亦可綜合考量後，依據自行訂定標準提供建議金額。

(二)補助之教學研究費係依受延攬人之學經歷、學術地位、特殊技術及工作經驗、近年來著作品質、研究或教學對本校學

術科技領域助益及貢獻程度等，由本校延攬優秀人才審查會酌情審定補助之金額。但情形特殊者，得視受延攬人特殊

專長，且敘明具體理由並經專案核定酌予提高。

(三)教學研究費應按月支給，如有未滿一個月者，按實際在職日覈實計支。

(四)受延攬人於受聘期間產生學術及研發成果應以「國立成功大學」為機構名義。

(五)受延攬人於聘期屆滿前一個月或受聘期間中途離職一個月內，應向所屬單位提出教學成果或研究成果工作報告書。

六、未盡事宜，請詳參「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優秀人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https://www.cc.ncku.edu.tw/rule/content.php?sn=2240


線上申辦流程

申請人送出 二層主管審核 一層主管審核 學術組收件

新聘、薪資調整案 召開延攬人才審查會議

續聘案 會辦相關單位
(人事室、環安中心、主計室、高教深耕)

未通過

通過

核定

外國籍
備妥資料由人事室協助取得聘
僱工作許可函再辦理報到程序

辦理報到程序 核定函

 登入行政e化系統

• 研究計畫類」

• 「22.延攬優秀人才線上申辦系統」

申辦流程中若需補件，

請於此上傳



任職所屬單位

確認經費後方
可申請，若因
計畫銜接會編
為確定因素，
請填寫就會編
並於經費補充
說明上敘明。 體檢檢核表說明請

參閱下一頁



填表說明及注意事項

依實際情形擇一

非「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、試驗工場」之工作
應勾選繳交一般體檢報告。
聘僱日期小於6個月者，請勾選
免繳：聘僱日期<6個月(聘期起： 〜迄： )

必填(簽名或蓋章) 必填(簽名或蓋章)

 本表填列後，經由並經由主持人及主管簽名或蓋章後，掃描(PDF檔)上傳。

 新聘者，請到職時，繳交體檢相關資料。(請參閱https://epsh.ncku.edu.tw/p/412-1012-29838.php?Lang=zh-tw ) 

 續聘者，體(健)檢報告須於有效期限內。(大於或等於本聘案聘期)，若未於有效期限內，即會影響聘任之效力。

若有任何疑義，請洽環安衛中心衛保組。(分機51106施護理師、50436宋護理師、50432翟護理師)

受
聘
人
單
位
及
聘
任
職
稱

https://epsh.ncku.edu.tw/p/412-1012-29838.php?Lang=zh-tw



